关于限制竞买人资格的说明

根据相关规定，以下人员不得购买：（1）国家公务员、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；（2）参与该项资产处置工作的相关中介机构所属人员；（3）债务人、担保人为自然人的，其本人及其直系亲属；（4）债务企业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下属公司，担保企业及其控股下属公司，债务企业的其他关联企业；（5）上述主体出资成立的法人机构或者特殊目的实体；（6）法律法规规定或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认定的其他不宜受让的主体。

竞买人承诺不属于上述人员，如对自己的身份有所隐瞒，由此所产生的一切责任均由竞买人自行承担（如果上述人员隐瞒身份竞买成功，委托人和拍卖人发现其真实身份后有权取消其买受人资格，并追究其法律责任。）。

竞买人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：

或委托代理人（签名）：
 光彩银星拍卖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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